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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通知于2021年1月18日以电子邮件、传真或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1月

25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9人，由董事长召集与主持，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一、会议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投资建

设300000吨/年差别化氨纶项目的议案》。 

随着中国氨纶市场高速发展并日趋成熟，公司从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出发，

坚持做强主业、适度多元的产业发展战略，以创新谋发展，以做强创效益，紧扣

行业发展脉搏，以打造国际领先的高技术纤维及新材料制造基地并成为国际一流

企业为目标，公司经过认真研究，提出由子公司华峰重庆氨纶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300000吨/年差别化氨纶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2021年1月26日《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

投资建设300000吨/年差别化氨纶项目的公告》。 

二、会议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任高

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决定聘任朱炫相先生为总经理，于志立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本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刊登于2021年1

月26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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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公司独

立董事就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经审阅上述人员履历等材料，我们未发现有《公司法》第146条规定不得担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

为市场禁入者且在禁入期的情况；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站，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任职资格合法，聘任程序合规。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其他 

 

特此公告 

 

 

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5日 


